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禄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县级行政规范

性文件制定主体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的通知

禄政办函〔2020〕5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，禄丰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

核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5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

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67 号）、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》

（楚政办发〔2020〕2 号）及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
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的通知》（楚政办函〔2020〕

33 号）要求，结合党政机构改革和部分单位职能调整等情况，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禄丰县县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

清单》（第二批）予以公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公布之日起，列入清单的部门和单位可以依法制定行

政规范性文件。未列入清单的县级机构（包括各类议事协调机构、

临时机构及其办公室，部门的内设机构、派出机构，以及其他不

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等），不得以本机构及其办公室名义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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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确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应当报请主管

部门制定。

二、各制定主体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就行政管理事项

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并严格遵守“三统一”工作制度，未经“统

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公布”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效，不得作

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三、全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要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

件合法性审核机制，将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核范围，认真

履行审批职责，确保应审必审。

四、认真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，制定机关要及

时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，主动接受监

督。县司法局要加大备案监督力度，对审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适当

的方式予以通报，并督促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五、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按照“谁起草（执行）、

谁制定、谁清理”的原则，全县各制定主体要做好机构改革过程

中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实施的衔接工作，根据全面深化改革、

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及上位法和上级文件

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，组织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确

保依法履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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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实行动态管理，可以根据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调整，及时增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并向

社会公布。

禄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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